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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大（京）团发〔2018〕17 号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聘任及考核办法 

（暂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生社团活动的管理，提升社团活动层次，丰富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指导学生社团开展活动，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方法适用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所有社团。 

第二章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聘任条件 

第三条  社团指导教师原则上从本校工作人员中选聘，一名指导教师

原则上最多指导两个学生社团。 

第四条  社团指导教师的产生，采用双向选择的原则，即社团聘教

师，教师选社团，经双方达成一致后，由团委颁发聘书，聘期为 1年，

有关聘任材料在团委备案。 

第五条  社团指导教师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品德高

尚，关心学生成长； 

（二）具有一定的学生工作经验，热爱学生社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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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尤其在社团发展领域有一定造诣； 

（四）愿意接受校团委的监督、考核。 

第三章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职责 

第六条  社团指导教师负责学生社团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

工作融于各种活动中，教育引导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七条  社团指导教师积极参与学生社团的建设和管理，指导学生

社团的组建、章程制定及修改，并对学生社团负责人的更换提出建议。

指导学生制定社团工作计划，出席并监督社团开展活动。 

第八条  了解掌握学生社团的思想动态，加强与社团联合会及校团

委的联系，维护学生社团利益。 

第九条  加强对社团的管理，引导社团规范化发展。协助建立健全

学生社团内部管理制度，对学生社团及成员的行为加以规范，保证学生

社团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第十条  结合自身教学科研，定期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开

展有意义、有创意、可延续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第十一条  指导学生社团实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积极参加校内

外各种竞赛及活动，并在活动期间进行指导。 

第十二条  社团指导教师每学期至少组织学生社团开展符合其特

点，促进学生社团发展、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各类社团活动 1次以上。 

第十三条  社团指导教师每学期至少开展 2次对社团全体成员的指

导培训活动。 

第十四条  活动期间和社团成员要有良好沟通，积极做好辅导工作，

给予社团成员帮助和解答。 

第四章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办法 

第十五条  社团指导教师的培训指导工作由社团联合会负责登记，团

委备案。未申报的培训指导活动视为未进行，不计入社团指导教师工作

量。 

第十六条  社团联合会负责社团指导教师的业绩考核，每个学期考核

一次。 

第十七条  社团指导教师具体的考核细则如下： 

（一）关心社团发展，指导社团制定工作计划、规章制度，确定工

作重点并做好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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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培训计划，设计好培训内容、方式和目标，按要求给所

带社团上好培训课。 

（三）指导学生社团实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积极参加校内外各

种竞赛及活动，并在活动期间进行指导。 

（四）对学生之优良事迹或严重过失，做好记录，及时表扬或批

评。 

（五）出席社团指导教师会议，并协助学校处理有关社团活动之

特殊问题与重大事件。 

（六）了解掌握社团成员的思想动态及素质培养情况，监督社团会

费的收取及使用，加强与社团联合会和团委的联系，指导学生解决在社

团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维护社团正当权益。 

（七）关心社团干部的成长，注意加强与社团干部的联系沟通，协

助做好社团考核及各种优秀评选工作。 

第十八条  聘期内考核为优秀者，授予“优秀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荣誉称号,并予以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指导教师聘期为一年。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团委制定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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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籍  贯   民族   指导社团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专业方向   技术职称   有何特长   

学历 

学位 

全日制教育   
毕业院院 

及专业 
  

在职教育   
毕业院院 

及专业 
  

工作单位 

及职务 
  

  

  

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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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 

学 

院 

/ 

部 

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委员会制表 

 

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9 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团委办公室        2018年 11月 9日印发 


